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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陆源入海污染状况及变化趋势研究

王秋璐，路文海，杨翼，李潇，黄海燕，许艳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７１）

摘要：文章通过对天津陆源入海污染源和邻近海域的污染评价分析，研究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天津近岸海域污染状况以及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天津近岸海域污染现状日趋严重，入海污染

物主要为化学需氧量、无机氮和总磷，提出了应加强对陆源排污口的监控和入海污染物总量

控制的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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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以下简称“总量控

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确定的

海洋环境保护基本制度之一，是有效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和途径。开展总量控制工作对于海洋主管部门履

行监督管理海洋环境的职责、遏制海洋环境污染和

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１］。

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是污染防控的重要环

节，水环境管理已从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过渡

到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相结合的阶段，特别是应

用于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区域环境规划。总

量控制是目前世界各国遏制污染趋势，改善环境

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２］。但在

实行总量控制后，如何在各个排污单元或类型之

间进行科学而又合理地分配就成为总量控制的

核心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充分考虑各污

染源现状、ＧＤＰ产值、各污染源所承载的人口等

社会效益因子，开展对不同分配方式的比较，设

计总量公平分配模型，具体实施制度的设计，以

及针对河流排污口运用线性规划方法、直接推断

法等对排污口间污染物进行分配等方面［３］。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选择应是：① 对

研究海域环境危害程度大的、国家重点控制的主要

污染物；② 环境监测和统计手段能够支持的污染

物；③ 能够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根据近年来

天津入海污染源的监测数据以及评价结果，主要超

标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无机氮和总磷，因

此总量控制因子确定为ＣＯＤ、无机氮和总磷。

１　调查及评价方法

１１　现场调查

于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期间对天津

１４个主要陆源人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进行了调

查。调查参数有化学需氧量（ＣＯＤ）、营养盐、重

金属等。

１２　评价方法

１．２．１　评价标准

北塘、海河入海口水质评价执行《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的五类标准
［４］，其

他排污口水质评价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的二级标准，其中第二类污染物

执行一切排污单位或其他排污单位的规定［５］；北

塘口、大沽河口邻近水质评价执行《海水水质标

准》（ＧＢ３０９７－１９９７）的四类标准
［６］。

１．２．２　评价方法

水体质量评价采用水体污染指数法进行评

价［７］，即应用下面的公式进行单因子评价：

犘犻＝犆犻／犆ｓ犻

式中：犘犻为第犻种污染物的水体污染指数；犆犻 为

第犻种污染物的实测值；犆ｓ犻为第犻种污染物的评

价标准值。

当犘犻≤１．０时，海水质量符合标准；当犘犻≥

１．０时，海水质量超过标准。根据判定结果，判定

各个排污口邻近水质污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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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排污类型

在天津１４个主要陆源入海排污口中，３个位

于汉沽，５个位于塘沽，６个位于大港。按照排污

口类型划分：排污河口１０个、市政排污口两个和

其他类型排污口两个。按照排污口邻近海域主

要功能区类型划分：港口区６个、海洋特别保护

区两个、油气区两个、养殖区１个和其他工程用

海区３个。

２２　排污口水质结果分析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月和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月各排

污口污染物指数结果见图１至图４。

图１　２０１１年８月污染指数评价结果

图２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污染指数评价结果

图３　２０１２年３月污染指数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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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２年５月污染指数评价结果

２０１１年８月监测结果表明，１４个排污口中

全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占排污口总数

的１００％。８月监测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总磷、

ＣＯＤ和悬浮物。其中总磷在１３个排污口出现超

标，含量最高的是大神堂排污口。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监测结果表明，１４个排污口中

有１１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占排污口

总数的７８．６％，１０月超标率低于８月。１０月监

测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总磷和悬浮物。

２０１２年３月监测结果表明，１４个排污口中

有１３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占排污口

总数的９２．９％，李家河子排污口监测结果未超

标。３月监测主要超标污染物为ＣＯＤ和总磷。

其中ＣＯＤ在１３个排污口出现超标，含量最高的

是天津市大神堂排污口，超标３．５倍。总磷有

３个排污口超标。

２０１２年５月监测结果表明，１４个排污口中

有１３个排污口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占

排污口总数的９２．９％。泰达市政排污口Ⅱ监测

结果未超标。５月监测主要超标污染物为ＣＯＤ，

其中有１０个排污口出现超标。

２３　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结果分析

北塘口所处海域的海洋功能区包括航道区、

泄洪区和排污区。该海域水质污染较严重，邻近

海域水质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ＣＯＤ和生化需氧量。大沽口所处海域的海洋功

能区包括港口区和航道区。该海域水质污染较

严重，邻近海域水质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活性

磷酸盐和生化需氧量。

近６年大沽河和北塘口邻近海域水质趋势

性监测结果见图５和图６。

图５　北塘口邻近海域污染物含量

图６　大沽口邻近海域污染物含量

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监测结果来看，主要污染

物含量呈现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在２０１１年

ＣＯＤ、生化需氧量和石油类呈现迅猛增长的趋

势，其中ＣＯＤ在２０１１年比２０１０年同期增幅达

到２．５倍，生化需氧量增幅达到７倍之多，石油

类增幅达到３倍。由此可知，随着天津近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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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飞速发展，与之伴随的陆源污染物大量输

入，使得天津近岸海域污染现状日趋严重，这种

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加强对陆源入海排污的

监管。

３　应对建议

天津地理位置决定它具有海域生态系统和

陆域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特点。“十一五”以来，天津

重点发展滨海区域的优势特性，对海洋及海岸的

利用逐渐加强，海洋产业和海洋开发活动使得天

津海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根据功能

区划要求，天津陆源入海排污口混合区为第四类

海水水质区，包括北塘河口混合区、大沽河口混

合区和企业直排口混合区，主要功能是保证经排

污口入海的污水与海水进行混合和稀释。天津

近岸海水水质执行二类及以上海水质量标准。

我们都知道海水是连续的、流动的，不可能由四

类水质突变到二类水质。若硬性根据功能区的

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控制指标，在实际操作时难以

保证各控制指标都能实现，所以考虑到控制指标

的可操作性及科学性，应制定统一的污染物总量

控制指标。

水质调查结果代表的是采样时刻污染物的

含量，而污染物随着潮流在不断往复输移，其浓

度值在不断变化，在某些时刻出现浓度值大于标

准值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控制指标不应单纯地

限定在浓度标准值下，应从入海污染物总量，入

海排污口达标率以及超标浓度的入海污染物海

域面积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控制。坚持陆海统筹、

河海兼顾，合理开展天津市入海污染物总量减排

及排放优化分配研究［８－９］。

３１　规范入海污染源监督管理

制定入海污染源监督管理规范，开展包括日

常常规监测，自动监测与不定期核查等相结合一

套管理体系。加强对入海污染源状况，入海总

量，邻近水质监测与水质达标评价分析，分别计

算天津市各个功能分区的入海总量和污染物总

量。规范污染源监督管理手段和执法措施，严格

管理污染源登记制度，定期报备污染源信息，包

括名称，地理坐标，排放方式，流量，污染物种类，

浓度等内容。指导负责污染源的单位或企业定

期巡查和监管，掌握污染源变化并及时更新或重

新登记。对未经审批登记的污染源严格禁止其

排放污染物。

３２　开展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消减

依据天津市海洋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调查

和评估可容纳污染物总量，确定营养盐、ＣＯＤ、石

油类、重金属等重点污染物的环境容量。根据沿

海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以及海上开发活动等

排放污染物实际状况，制订海港工业区、城镇生

活和高新技术区、滨海旅游区以及红线生态保护

区等各规划分区的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时空

分配方案，建立完善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管理

制度和污染物入海总量消减计划。

３３　引导建设节能减排

继续加强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调整，防

止、减轻和控制沿海工业污染海域环境。加快沿

海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

设，增加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实施适度集中，净

化处理，离岸排放。依据污染物总量排放配额，

实施排污口监测监视，实时监控排污单位排放状

况，确保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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